
113年專長微學程規劃書  

申請單位(或負責老師)：  蔡美慧    

領域專長 

學程名稱 

中文:  台語與當代社會專長微學程 

英文:  Taiwanese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Specialization Program 

教學目標 提升學生的中階台語聽講讀寫能力，以及透過台語認捌當代社會的各種新知與議題 

課程規劃 

主要 

開課單位 

課程名稱 
*課程規劃不得超過10門 

修課建

議分類 
開課

學期 
(上/下/全) 

課程碼 
*與主要開課單位合開

請並列課程碼 

學分 課程說明 
(通識/基礎/進階) 

【通識】指通識中心開授 

【基礎/進階】指院系所開授 

通識中心 講台語讀文學做廣播 A 上 A92V800 2 通識 

通識中心 講台語答喙鼓 A 上 A92P900 2 通識 

台文系 民間文學 A 下 B540900 2 基礎 

台文系 初級新聞台語專訪 A 下 B535300 2 基礎 

台文系 觀光台語 A 上 B524600 2 基礎 

通識中心 台語說醫病 B 上 A94E800 2 通識 

台文系 語言學概論（一） B 上 B510810 2 進階 

台文系 語言學概論（二） B 下 B510820 2 進階 

政治系 社會運動 B 上 D422400 3 進階 

通識中心 社會與電影 B 下 A952801 2 進階 

       

       

專長微學程完成應修學分數 

 
 

 
修課注意事項 
(一) 本校全體學生(含跨校生)於在校期間，均可申請修習。 
(二) 本微學程課程規劃不得超過 10 門，應修畢學分數為 12 學分以上，在各學程指定之課中，選修 12 學分以

上即可在成績單上註記「XX 專長」。 
(三) 修習微學程之學生，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制，仍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(四) 修習微學程各科目之成績，須併入學期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。 
(五) 微學程各科目之學分，如果屬於原系專業課程，則計入專業學分；非屬於原系課程，經所屬系(所)同意，

得計入跨系選修學分。 
(六)通識課程依通識選修規定得計入通識學分。  

申請單位(或負責老師)核章(日期)： 

本表單核章後請影送一份教務處課務組備查 

  15學分
修課建議  :  建議修習上列課程中(A類4科選2~3科；B類

  6科選3~4科修習)共15學分


